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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公司僱傭行為賠償責任附加條款 
109.02.24(109)華產企字第059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附加本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公司僱傭行為賠償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對於被保公司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首次被指控有僱傭上錯誤行為而遭

受賠償請求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人」：除主保險契約第七條第七款「被保險人」之定義外，本附加條款之被保

險人包括被保公司。 

二、「損失」：係指任何損害賠償金、判決金額、和解金額及抗辯費用。但並不包括： 

(1)任何之罰金或罰鍰。 

(2)懲罰性賠償金。 

(3)依法不得承保之任何事故。 

(4)依據法令或法院判決關於裁員或失業的補償、失業保險、勞工保險、失能保險、退休

金等任何相關的法律責任。 

(5)未來的損害、損失及經濟救濟。 

(6)任何求償者若復職、持續工作或就職成為被保公司受僱人所能得到的與僱傭相關之福

利。 

三、「錯誤行為」：係指被保公司之義務違反、信賴違背、過失、錯誤、錯誤陳述、誤導性

陳述、應作為而不作為或其他行為，但僅限與僱傭行為賠償請求有關者。 

四、「僱傭行為連續日」係指下列之時間點中先到達者： 

(1)本附加條款之生效日。 

(2)本公司首次承保被保公司之僱傭行為之生效日，且持續至本附加條款之生效日者。 

 

第三條 不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所載之不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因下列原因所致之任何賠償請求或調查相關之

損失，亦不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公司僱傭上錯誤行為，係發生於僱傭行為連續日之前者。 

二、被保公司因僱傭契約或協議下應負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

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不在此限。 

 
第四條 一般事項 

於本附加條款下，另適用下列事項： 

一、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僱傭上錯誤行為而導致之所有賠償請求，本公司所負之最高累

積責任限額為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本保險契約所列之累計責任限額的一部分。 

二、本公司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對於每一個賠償請求，僅就損失金額超過明細表所約

定之自負額以上之部分負賠償之責。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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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